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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仅是“营改增”改革红利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改革红
利是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扭曲，提升经济效率。

按照国务院的部署，2016年5

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房地产业、

建筑业、金融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

等行业都纳入营改增试点。由此，

2012年上海启动的“营改增”试点，

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在中国已有

上千年历史的营业税将正式退出

历史舞台。这也标志着，与国际接

轨且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增值税制

度，已渐入定型阶段。然而，在近期

有关企业税负的讨论中，一些企业

家以美国为参照系，提出对增值税

或者对“营改增”效果的质疑。这表

明，理解增值税的税制特点，理解

“营改增”的重要历史意义，进一步

通过改革推进现代增值税制度建

设，在当前形势下依然非常重要。

现代增值税制度的多样性与核心

特征
与其他税种不同，增值税是一

种基于理论设计出的税种，其税

基并不直观。如果追溯历史，人类

对于商品及其交易行为进行征税

的历史非常悠久。进入工业化时代

以来，简单地针对商品征收的间接

税，会导致社会化大生产中的重

复征税现象，阻碍了社会分工。由

此，191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

教授亚当斯，首先提出了对增值额

征税的概念。1919年，德国的西门

子建议以税基相减法的增值税替

代多阶段的交易税，基本形成了现

代增值税的主要构想。按照公认的

看法，现代增值税于1954年在法

国落地。在此之后，欧洲国家普遍

接受了增值税，实施增值税后来

成为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之一。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

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推荐增值

税，增值税迅速在全球流行起来。

至今，除美国、少数岛国和石油

输出国之外，全球绝大部分国家

和地区都实施了增值税。增值税

覆盖了90%以上的人口，筹集了

20%以上的税收。

与国内一些学者对增值税的

怀疑态度有所不同，在国际上，增

值税被认为是财政史上最令人称

奇的创造，从来没有哪一种财政

工具能像增值税这样在全球快速

扩张。然而，各国的增值税税制设

计差异较大，甚至名称都不统一。

国际实践中增值税的多样性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可抵扣的范围不同，由

此导致税基存在差异。国际实践

中主流的第一种是消费型增值

税，税制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进

项税均可抵扣，由此实质上仅对

GDP支出法构成中的消费征税。第

二种是生产型增值税，税制特点

是不允许固定资产投资抵扣，由

此实质上是对包含消费和固定资

本形成的GDP征税。第三种是收入

型增值税，税制特点是仅允许固

定资产折旧抵扣，实质上对工资

收入和利润征税。

二是征收办法方面。第一种

是发票抵扣法，即以进项增值税

发票可以抵扣的方法实现避免重

复征税的目的，这是当前世界上

最为常见的方法；第二种是以要

素收入加总方式估计增加值作为

税基，以色列和阿根廷按照这种

方法征收金融行业增值税；第三

种是扣减法，即以财务账户为基

础计算企业的税基。相比较而言，

三种方法中发票抵扣法，使纳税

人之间相互制约，对于加强征税

管理有极大的好处，因此也受到

世界各国的普遍采用。

三是覆盖的行业范围有差

异。从保持税收中性、避免重复纳

税的角度看，增值税应当覆盖所有

行业且税率统一。但实践中受社会

公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国增值税覆

盖的行业范围均有所差异。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现代增

值税？目前较为公认的是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总结：增值税是“在

商品生产和销售阶段征收的一种

广税基的税，税制的基本要点在

于对投入征收的税可以用于抵扣

对产出征收的税。”按照这种表

述，所谓现代增值税税制的本质

性特征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在

征税管理中采用了抵扣的方法，

避免了重复征税；二是一种广税

基的税，即尽可能覆盖所有行业；

三是以商品生产销售行为为征税

对象的间接税。

继续推进现代增值税制度建设
■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汪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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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是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

的关键环节
1994年的税制改革，将增值

税确立为中国的主体税种之一。但

当时的增值税与国际主流税制存

在两个主要的差异：一是固定资产

投资进项税不允许抵扣，由此中国

实施的是国际上较为少见的生产

型增值税；二是增值税仅覆盖制造

业和批发零售业，而绝大多数服务

业部门则实施营业税。

其中，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别

实施营业税和增值税，对于经济

发展的扭曲作用尤为需要重视。

一方面，营业税是对产出总额征

税，因此存在重复征税问题，由此

会扭曲服务企业的经营决策。另一

方面，由于服务业部门的营业税不

能在增值税链条中加以抵扣，因此

在相同的情况下，工业部门更愿意

内部提供服务而非从外部购买。这

种税制安排对于服务外化产生抑

制作用，由此也导致在中国经济整

体服务化的同时，制造业反而减少

了外部服务投入。

经过2004年开始的多地试

点，2009年中国启动增值税转型

改革，允许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

投资进项税纳入抵扣链条。但由

于当时建筑业实施营业税，2009

年的“转型”改革依然不彻底，转

型后的增值税只能称之为半消费

型增值税。

2016年5月1

日全面推行的“营

改增”改革，则是

同步推进“扩围”

和彻底“转型”两

大改革任务，标志

着中国增值税税

制已与国际主流全

面接轨，是建立现代增值税的关键

环节。一方面，所有服务行业均以

增值税替代营业税，“扩围”改革任

务得以完成，避免了重复征税。另

一方面，随着建筑业实施增值税，

厂房建筑类固定资产投资进项税

纳入抵扣链条，消费型增值税税制

得以真正确立。

本次“营改增”还确立了所有

行业税负均“只减不增”的原则，

由此将带来当年约5000亿的减税

规模，是积极财政政策更有力度

的体现。由于增值税抵扣链条的

存在，“营改增”减税效果不仅体

现在服务行业，还体现在以外购

服务为投入品的制造行业，因此

是普惠式的。减税仅是“营改增”

改革红利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

改革红利是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扭

曲，提升经济效率。一些基于试点

地区的研究已经发现，随着营改增

的实施，企业间的分工更为深化，

产业关联更为紧密。从建立现代增

值税税制的角度看，这种减少经济

扭曲的改革红利影响更为深远。

有待推进的改革
营改增的全面推进，标志着

中国现代增值税税制进入基本定

型阶段。在推进过程中，税收征管

方面还有诸多挑战，实施效果还

有待观察。现代增值税主体框架

确立之后，完善税制依然有很多

改革有待推进。

一是多档税率如何简并。本

次“营改增”，对服务行业采取了

11%、6%两档税率，由此导致当前我

国增值税多档主体税率的局面。从

国际发展趋势看，主体税率仅有一

档是改革方向，是税收中性的体现。

税收改革过于频繁，将会扭曲经济

运行。如何抓住有利时机，平衡不

同产业间的利益，一步到位简并税

率至仅保留一档主体税率，将是重

大挑战。

二是若干特定行业增值税税

制如何完善。在增值税全面覆盖所

有行业的前提之下，如金融行业、

公共服务业的税制如何设计，在国

际上也是前沿问题。特别是金融

业，“营改增”基本上是将原来营

业税税基简单平移过来。而从国际

的发展趋势来看，金融服务业的增

值税实施模式逐步统一到“欧盟模

式”“加拿大模式” “澳大利亚-新

西兰模式”三种类型，其税基选择、

征收方式等均有所不同。未来如何

根据中国的国情，为这些特定行业

选择合适的增值税模式，是急需突

破的重要领域。

三是继续完善增值税出口退

税制度。增值税的一大优势是通过

出口退税实现“零税率”以增强企

业竞争力。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产

品出口并没有完全退税。建议继续

完善增值税出口退税制度，除少数

不鼓励出口产品之外，其他均应完

全退税实现真正的出口零税率。

四是考虑将增值税的功能拓

展到为社会保障筹资。一些国家已

启动以增值税为各类社会保险筹

资的改革，通俗地称之为“社保增

值税”，以克服社会保险缴费或税

在效率和公平方面的诸多问题。从

中国现实情况看，社会保险缴费费

率过高，由此对企业负担和就业均

有很强的负面影响。中国是否可以

借鉴国际经验启动“社保增值税”

替换部分社保缴费的改革，这是值

得探讨的重要方向。

▲ 图为山东省潍坊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国税局办税大厅内，纳税人在填表申报办
理增值税业务。


